附件一
南京艺术学院防疫物资领用申请表
领用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编号：【2026】   号
	领用物资
	序号
	品名
	规格或单位
	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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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领用事由
	
	

	上次领用时间
	
	上次领用
数量
	

	领用人
签字
	签字：
日期：
	领用部门
领导审批
	
签字：
日期：

	后勤保障处领导审批意见
	
    签字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
注意事项：1、领用人必须认真填写此表。物资品名必须写全称、数量必须大写。
            编号由物资仓库保管员填写。领用物资栏可以自行添加行。
2、若同时领用几种不同物品，需分别填写品名、规格和数量。
         3、领用物品使用量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天使用量。
4、以前领用过相同品种的物资（含不同规格）需填写上次领用时间、数量。
5、后勤处联系人：林老师，办公室电话:83517739   手机：13770789906
